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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章程草案1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部落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為○○部落（傳

統名稱為：○○○○○）2。 

第二條 本部落為建立自主機制、議決公共事項及原住

民族同意事項，以促進部落傳統習慣融入自主規

範，維護部落權益為宗旨。 

第三條 本部落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區域範圍如下： 

一、○○○○○○○○○。 

二、○○○○○○○○○。 

第四條 本部落會議設於本部落之區域內。 

第五條 本部落成立部落會議，其職權如下： 

ㄧ、訂定、修正部落章程。 

二、議決部落公共事項。 

三、議決原住民族同意事項。 

四、選任、罷免部落會議主席、部落幹部。 

五、聽取部落幹部工作報告。 

六、其他重要事項。 

第二章 部落成員 

                                                 
1
 本草案係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8條設計。 

2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4款：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

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因此部落名稱應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

部落核定作業要點，所核定之名稱為準；倘名稱有誤欲更正、欲變更名稱或拼音文字時，仍應循原

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之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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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部落之部落成員，指設籍於部落且滿二十歲

之原住民。3 

第七條 部落成員有提案權、表決權、選任或解任部落

會議主席及或部落幹部，每位部落成員一權。 

第八條 部落成員有遵守部落章程、部落會議決議及部

落幹部決定之義務。 

 部落成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部落會議

決議與部落幹部決定時，得經部落會議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4 

第三章 組織及部落幹部 

第九條 本部落以部落會議為最高權力機構。 

部落成員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推選部落委

員，再召開委員大會，行使部落會議職權。5 

第十條 本部落設年齡階級（kasaselal no kapah），本部落

成員年滿三十歲均得加入。6 

本部落設長老會（tarokos），本部落成員年滿

七十歲者，均得加入。7 

本部落設貴族階級（mamazangljan），其資格

                                                 
3
 依本辦法第 2條第 2款規定，部落成員原則上是指：年滿二十歲且設籍於部落之原住民。但是本

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7款又規定，部落可以自己決定出席部落會議、表決部落會議的資格。

因此各部落可以依照自己的傳統慣俗，放寬、限縮、重新定義自己部落的部落成員是什麼意義。 
4
 部落內部的懲戒權，可以依照自己部落的傳統慣俗自己設計。 

5
 部落要不要設計部落委員、人數門檻，由各部落自己決定。這裡只是提供一種制度參考，沒有硬

性規定必須做此設計。 
6
 本範例係以阿美族為例，各部落得依其傳統規範設計。 

7
 本範例係以阿美族為例，各部落得依其傳統規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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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傳統習慣為下列家族長嗣：8 

一、○○家族。 

二、○○家族。 

第十一條 本部落置部落會議主席一人，由部落會議選

任，任期○年，得連任○次。9 

部落會議主席之任期自選任之日起算。 

部落會議主席任期屆滿未及改選，無庸另行

確認，即時解職。部落會議應依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九條第二項另行選

任之。 

第十二條 本部落置幹部○人，由部落會議選任，任期

○年，得連任○次。 

本部落置部落幹部如下： 

一、本部落置頭目10（vusam）11一人，得決定

聯合召集12。 

二、本部落置書記（vecik）13一人，負責部

落會議之提案彙整、紀錄及部落印章之管

理。 

三、本部落置祭司（parakaljai）一人，由○

                                                 
8
 本範例係以排灣族為例，各部落得依其傳統規範設計。 

9
 依本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部落會議主席的任期及連任規定，都由部落自行決定。至於部落會

議主席要不要由部落傳統領袖兼任，應由部落成員自行決定。 
10
 各部落可以依傳統習慣選擇適當的名稱，比如說：領袖、宗長。 

11
 本範例係以排灣族為例，vusam原指種子或長嗣，而引申有頭目之意。這邊的意思是：部落可以

依其傳統語言為部落幹部命名，絕非定義頭目為 vusam，為免以文害義，特此說明。 
12
 依本辦法第 21 條規定，各關係部落得聯合召集議決同意事項，為免召開部落會議議決確認聯合

召集的時程過晚，得以授權部落幹部自行決定。 
13
 本範例係以排灣族為例，vecik原指圖騰或文字。這邊的意思是：部落可以依其傳統文化為部落

幹部命名，絕非定義書記為 vecik，為免以文害義，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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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長嗣擔任之，負責部落祭儀之時

間、地點、儀式及流程。 

四、本部落置主計二人14，共同負責部落會議

經費之支用、保管及核銷。 

五、本部落置獵人長三人15，各自負責部落狩

獵文化之蒐集及傳承。 

本部落之部落幹部詳如名冊，任期自選任之

日起算。 

部落幹部任期屆滿未及改選，無庸另行確

認，即時解職。部落會議應另行選任之。 

部落幹部決定作成後，應載明於書面並署名

後，公告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

他適當場所，送○○公所備查，並於最近一次

部落會議中提出工作報告。 

第十三條 部落會議主席及部落幹部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即解任：16 

一、未設籍於部落。 

二、因故自行辭職。 

三、經部落會議決議予以解任。 

四、受停權處分及間於任期二分之一。 

第四章 議決公共事務之部落會議 

第十四條 部落會議每年召開二次，除有法令另有規定
                                                 
14
 這裡在提醒各部落同一個職位不一定只能置一個人，兩個人也可以。但是兩個人以上的時候，請

特別思考部落幹部要怎麼做出決定，比如說：共同決定、或各自獨立決定。 
15
 這裡在提醒各部落同一個職位不一定只能置一個人，三個人也可以。但是兩個人以上的時候，請

特別思考部落幹部要怎麼做出決定，比如說：共同決定、或各自獨立決定。 
16
 解任各款事由，請各部落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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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部落會議主席召集，於十五日前17以書

面送達部落成員。 

部落會議主席認為必要，或經部落成員五分

之一以上18請求時，部落會議主席得召集部落

會議，於五日前以書面送達部落成員19。 

第十五條 部落成員不能親自出席時，得以書面授權滿

二十歲之原住民家屬一人代理。20 

第十六條 部落會議依下列程序召開： 

一、部落會議主席宣布開會並指定記錄人員。 

二、確認前次部落會議紀錄。 

三、報告事項。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第十七條 部落會議主席得於部落會議進行中維持秩

序。 

會議中有妨害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部落

會議主席得請求其禁止發言或離開會場。21 

第十八條 部落會議之決議，以舉手不記名方式，由出

席人員過半數22贊成為通過。 

                                                 
17
 本條係規定部落會議召開的程序，請各部落自行選擇適當的方法執行。（通知之天數可增減） 

18
 這裡是少數召集權的設計，依本辦法第 24條第 2項但書規定，各部落可以降低門檻。 

19
 本條係規定部落會議臨時召開的程序，請各部落自行選擇適當的方法執行。 

20
 本條是部落成員要不要親自出席的規定，各部落可以依照自己的傳統習慣決定。部落也可以這樣

規定：部落成員應親自出席。只是這樣規定，就表示部落成員如果不能親自出席的話，也不能請人

代理。 
21
 部落會議主席於部落會議進行中，是否應該有相當的秩序權（維持開會秩序及進度）及家宅權（要

求離場），由各部落自行決定。本條只是單純的提供一種選項，是否採擇，由各部落自行決定。 
22
 當然上面各種方法的出席門檻跟表決門檻都能依照部落喜歡、習慣的方式調整，十分之一、三

分之二、百分之三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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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解任部落會議主席或部落幹部之提案，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部落會議以投票不記名方式，由過半數部落

成員出席，出席部落成員過半數贊成通過後，

部落會議主席或部落幹部即時解職，另行改選

及一併變更章程。 

第二十條 修正部落章程之提案，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修正部落章程之提案，以舉手不記名方式，

由過半數部落成員出席，出席部落成員過半數

贊成通過。 

第二十一條 部落應部落會議決議23後十五日24作成會

議紀錄，分送原住民家戶及相關人員。 

下列文書應送○○鄉公所備查25： 

一、第一次部落會議之部落會議紀錄及部

落章程。 

二、部落幹部所為之決定。 

三、部落會議之開會通知書及其資料。 

四、議決部落公共事項之部落會議紀錄。 

五、選任、罷免部落會議主席、部落幹部之

部落會議紀錄及變更後之部落章程。 

                                                 
23
 依本辦法第29條第1項，部落會議應做成部落會議紀錄。不論部落會議討論甚麼議案，都要做成

紀錄，包括：一般的公共事務、選任、罷免部落會議主席、幹部，以及變更部落章程的議案，都要

做成紀錄。 
24
 本辦法第29條第2項有規定，要記得在15日內分送給部落家戶，讓大家知道。 

25
 部落會議紀錄送公所給備查的意義，在於請公所「協助部落保存文書」，而不是由公所來判斷有

沒有效力，也不是沒有備查部落會議決議就沒有效力；只要部落會議確實依章程或本辦法作成決

議，就發生效力。部落會議既然是由部落自行主導，部落就要自己製作相關的文件，證明部落會議

沒有瑕疵，才能經得起考驗。日後一旦發生爭執的時候，部落要自己證明確實有依章程及本辦法作

成決議。如果部落沒有作成部落會議紀錄，或沒有好好保管相關資料，發生事實認定不明的時候，

縱使公部門介入處理也很難為部落主持公道。文件保存相當重要，請各部落務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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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變更部落章程之部落會議紀錄及變更

後之部落章程。 

七、議決原住民族同意事項之部落會議紀

錄。 

第二十二條 部落會議決議及部落幹部決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無效： 

一、召集程序、決議與決定方式違反章程。 

二、內容違反法令。 

三、以脅迫、強暴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影響出

席或投票行為。 

四、部落幹部之決定經部落會議決議撤銷。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部落書記未依部落會議決議，不得以部落

名義對外行文。 

部落書記經解任時，應將歷年資料及部落

印章移交與新任部落書記。 

第二十四條 部落主計未依部落會議決議，不得動支部

落經費。 

部落主計經解任時，應將歷年帳冊及賸餘

經費移交與新任部落主計。 

第二十五條 章程未定事項，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參與辦法辦理。 

部落會議議案涉及原住民族同意事項

者，除法規另有訂定外，應依諮商取得原住

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二章之規定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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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二十六條 部落印章26樣式27如下： 

   

（請部落自行決定） 

   

第二十七條 部落章程於中華民國○○○年○○月○

○日訂定。 

部落章程於中華民國○○○年○○月○

○日變更第○條、第○條及第○條。 

                                                 
26
 部落係基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慣俗，而由所屬原住民自覺凝聚之組織體，故得自行對外行文，

亦不受印信條例、公文程式條例及相關文書法令之拘束；且部落會議決議之所以具有民族正當性，

係部落成員基於正當程序凝聚之集體意識而來，故部落對外文書之落款，逕以部落名義為之即可，

無庸部落會議主席的副署。如果部落認為有印章比較好、比較正式，可以自己去設計一個（方形或

條戳、字體如何、大小比例，要不要有羅馬拼音），但為了避免被偽造、變造，可以在部落章程裡

面規定部落印章的樣式。要注意的是，部落不一定要有印章，沒有印章直接用寫的，也是可以。 
27
 一旦把部落印章的樣式規定到部落章程裡，部落印章的樣式就是部落章程的一部分。如果要更改

部落印章的樣式，就要循修正章程的程序處理。 


